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5月20日

發文字號：基院麗108司執清字第31855號

主旨：公告徵詢共有人及第三人限期表示優先承買如附表所示強

制執行拍定不動產相關事項。

依據：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

第44項第1款前段。

公告事項：

  一、本院108年度司執字第31855號債權人同泰資產管理有限公

司等與債務人林昇璋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已於民國

109年5月20日將債務人林昇璋等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

以總價新臺幣990,000拍定在案。

  二、共有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南區辦事處台南分處即杜碧

林之遺產管理人、蔡長鐘、蔡陳美玉、蔡崇瑞、蔡雯如、

蔡欣樺、黃阿招及第三人林文雄(地上建物所有人)、胡浮

絨(地上建物所有人)、黃林素蘭(地上建物所有人)、簡清

義(地上建物所有人)、李玉燕(地上建物所有人)、廖修圳

(地上建物所有人)、廖富德(地上建物所有人)、廖守德

(地上建物所有人)、陳清泉(地上建物所有人)、林振益

(地上建物所有人)、蔡添興(地上建物所有人)、林健川

(地上建物所有人)、呂葉春英(地上建物所有人)、林伯鎮

(地上建物所有人)、吳賴添丁(地上建物所有人) 、林錫

卿(地上建物所有人) 、林錫川(地上建物所有人) 、林羚

榛(地上建物所有人)、林沛婕(地上建物所有人)、謝貴

(地上建物所有人)、李吳合(地上建物所有人) 、薛曉琦

(地上建物所有人) 、陳金來(地上建物所有人) 、黃天從

(地上建物所有人) 、林金池(地上建物所有人) 、施鄭玉

枝(地上建物所有人) 、施嫣容(地上建物所有人) 、蘇建

明(地上建物所有人) 、蘇金勝(地上建物所有人) 、陳崑

崙(地上建物所有人) 、謝圓(地上建物所有人) 、白世彰

(地上建物所有人) 、林鴻志(地上建物所有人) 、葉明玉

(地上建物所有人) 、簡瑞億(地上建物所有人) 、戴玉葉

函 稿 代 碼：5.24.4 共有人(或其繼承人)優先承買公告(土34-1Ⅳ、強注4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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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建物所有人)、林健致(地上建物所有人)、周萬成

(地上建物所有人)、蘇貴長(地上建物所有人)、蘇沛芯

(地上建物所有人)、蘇若榆(地上建物所有人)、廖居仁

(地上建物所有人)、張永田(地上建物所有人) 、劉素月

(地上建物所有人) 、林洪清(地上建物所有人) 、劉東枝

(地上建物所有人) 、羅友純(地上建物所有人)、羅詩萍

(地上建物所有人)、羅景鴻(地上建物所有人)、陳秋雄

(地上建物所有人)等人依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其最新戶籍謄

本登載之地址，均無法送達，不能通知其為優先承購。

  三、該不動產現今拍定如上，特此公告該共有人或其繼承人得

於本公告揭示日起20日內，檢具所有權證明文件及戶籍謄

本具狀向本院聲明願照拍定同一價格優先承買。逾期不為

聲明，即將拍賣標的物交由拍定人買受。

附表：

民事執行處
股別：清股

108年司執字031855號 財產所有人：林昇璋

編

號

土　　　　地　　　　坐　　　　落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拍定金額

(新臺幣元)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新北市 瑞芳區 東和 1170 375.40 120分之

18

80,000元

備考

2 新北市 瑞芳區 東和 1171 5549.33 120分之

18

570,000元

備考

3 新北市 瑞芳區 東和 1173 2357.91 120分之

18

260,000元

備考

4 新北市 瑞芳區 東和 1202 447.10 120分之

18

80,000元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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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公告（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5月20日
發文字號：基院麗108司執清字第31855號


主旨：公告徵詢共有人及第三人限期表示優先承買如附表所示強制執行拍定不動產相關事項。
依據：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44項第1款前段。
公告事項：
  一、本院108年度司執字第31855號債權人同泰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等與債務人林昇璋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已於民國109年5月20日將債務人林昇璋等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以總價新臺幣990,000拍定在案。
  二、共有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南區辦事處台南分處即杜碧林之遺產管理人、蔡長鐘、蔡陳美玉、蔡崇瑞、蔡雯如、蔡欣樺、黃阿招及第三人林文雄(地上建物所有人)、胡浮絨(地上建物所有人)、黃林素蘭(地上建物所有人)、簡清義(地上建物所有人)、李玉燕(地上建物所有人)、廖修圳(地上建物所有人)、廖富德(地上建物所有人)、廖守德(地上建物所有人)、陳清泉(地上建物所有人)、林振益(地上建物所有人)、蔡添興(地上建物所有人)、林健川(地上建物所有人)、呂葉春英(地上建物所有人)、林伯鎮(地上建物所有人)、吳賴添丁(地上建物所有人) 、林錫卿(地上建物所有人) 、林錫川(地上建物所有人) 、林羚榛(地上建物所有人)、林沛婕(地上建物所有人)、謝貴(地上建物所有人)、李吳合(地上建物所有人) 、薛曉琦(地上建物所有人) 、陳金來(地上建物所有人) 、黃天從(地上建物所有人) 、林金池(地上建物所有人) 、施鄭玉枝(地上建物所有人) 、施嫣容(地上建物所有人) 、蘇建明(地上建物所有人) 、蘇金勝(地上建物所有人) 、陳崑崙(地上建物所有人) 、謝圓(地上建物所有人) 、白世彰(地上建物所有人) 、林鴻志(地上建物所有人) 、葉明玉(地上建物所有人) 、簡瑞億(地上建物所有人) 、戴玉葉(地上建物所有人)、林健致(地上建物所有人)、周萬成(地上建物所有人)、蘇貴長(地上建物所有人)、蘇沛芯(地上建物所有人)、蘇若榆(地上建物所有人)、廖居仁(地上建物所有人)、張永田(地上建物所有人) 、劉素月(地上建物所有人) 、林洪清(地上建物所有人) 、劉東枝(地上建物所有人) 、羅友純(地上建物所有人)、羅詩萍(地上建物所有人)、羅景鴻(地上建物所有人)、陳秋雄(地上建物所有人)等人依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其最新戶籍謄本登載之地址，均無法送達，不能通知其為優先承購。
  三、該不動產現今拍定如上，特此公告該共有人或其繼承人得於本公告揭示日起20日內，檢具所有權證明文件及戶籍謄本具狀向本院聲明願照拍定同一價格優先承買。逾期不為聲明，即將拍賣標的物交由拍定人買受。


附表：
		108年司執字031855號 財產所有人：林昇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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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　利
範　圍

		拍定金額
(新臺幣元)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1

		新北市

		瑞芳區

		東和

		


		1170

		375.40

		120分之18

		80,000元



		


		備考

		


		


		


		


		


		


		




		2

		新北市

		瑞芳區

		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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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9.33

		120分之18

		570,000元



		


		備考

		


		


		


		


		


		


		




		3

		新北市

		瑞芳區

		東和

		


		1173

		2357.91

		120分之18

		26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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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新北市

		瑞芳區

		東和

		


		1202

		447.10

		120分之18

		8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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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鄭汶芳
股別：清股


函 稿 代 碼：5.24.4 共有人(或其繼承人)優先承買公告(土34-1Ⅳ、強注44?前)
股       別：清股
擬       判：擬　　　　判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公告（稿）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5月20日
發文字號：基院麗108司執清字第31855號


主旨：公告徵詢共有人及第三人限期表示優先承買如附表所示強制執行拍定不動產相關事項。
依據：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44項第1款前段。
公告事項：
  一、本院108年度司執字第31855號債權人同泰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等與債務人林昇璋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已於民國109年5月20日將債務人林昇璋等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以總價新臺幣990,000拍定在案。
  二、共有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南區辦事處台南分處即杜碧林之遺產管理人、蔡長鐘、蔡陳美玉、蔡崇瑞、蔡雯如、蔡欣樺、黃阿招及第三人林文雄(地上建物所有人)、胡浮絨(地上建物所有人)、黃林素蘭(地上建物所有人)、簡清義(地上建物所有人)、李玉燕(地上建物所有人)、廖修圳(地上建物所有人)、廖富德(地上建物所有人)、廖守德(地上建物所有人)、陳清泉(地上建物所有人)、林振益(地上建物所有人)、蔡添興(地上建物所有人)、林健川(地上建物所有人)、呂葉春英(地上建物所有人)、林伯鎮(地上建物所有人)、吳賴添丁(地上建物所有人) 、林錫卿(地上建物所有人) 、林錫川(地上建物所有人) 、林羚榛(地上建物所有人)、林沛婕(地上建物所有人)、謝貴(地上建物所有人)、李吳合(地上建物所有人) 、薛曉琦(地上建物所有人) 、陳金來(地上建物所有人) 、黃天從(地上建物所有人) 、林金池(地上建物所有人) 、施鄭玉枝(地上建物所有人) 、施嫣容(地上建物所有人) 、蘇建明(地上建物所有人) 、蘇金勝(地上建物所有人) 、陳崑崙(地上建物所有人) 、謝圓(地上建物所有人) 、白世彰(地上建物所有人) 、林鴻志(地上建物所有人) 、葉明玉(地上建物所有人) 、簡瑞億(地上建物所有人) 、戴玉葉(地上建物所有人)、林健致(地上建物所有人)、周萬成(地上建物所有人)、蘇貴長(地上建物所有人)、蘇沛芯(地上建物所有人)、蘇若榆(地上建物所有人)、廖居仁(地上建物所有人)、張永田(地上建物所有人) 、劉素月(地上建物所有人) 、林洪清(地上建物所有人) 、劉東枝(地上建物所有人) 、羅友純(地上建物所有人)、羅詩萍(地上建物所有人)、羅景鴻(地上建物所有人)、陳秋雄(地上建物所有人)等人依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其最新戶籍謄本登載之地址，均無法送達，不能通知其為優先承購。
  三、該不動產現今拍定如上，特此公告該共有人或其繼承人得於本公告揭示日起20日內，檢具所有權證明文件及戶籍謄本具狀向本院聲明願照拍定同一價格優先承買。逾期不為聲明，即將拍賣標的物交由拍定人買受。


附表：
		108年司執字031855號 財產所有人：林昇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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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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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芳區

		東和

		


		1171

		5549.33

		120分之18

		57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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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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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分之18

		26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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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芳區

		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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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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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鄭汶芳
股別：清股


函 稿 代 碼：5.24.4 共有人(或其繼承人)優先承買公告(土34-1Ⅳ、強注44?前)
股       別：清股
擬       判：擬　　　　判
